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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南宁市教育督导工作要点

2022 年，南宁市教育督导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

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紧密结合全国和全区教育工作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教育督导工作，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

制机制改革，切实履行督政、督学、评估监测职能，推动解决

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实施“品质教育 学在南宁”系统性

工程，进一步强化教育督导的实效性、权威性，更好地为南宁

市教育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

一、继续深化全市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

全面落实南宁市《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督导推动市、县（市、区）完善机构、配备人员、

理顺体制、完善保障、高效运转，确保到 2022 年底全面完成各

项改革任务。推动市、县（市、区）加强教育质量监测队伍建

设。继续开展第三方评估试点工作。出台南宁市人民政府教育

督导委员会工作规则，建立实行联络员制度。实行教育督导委

员会例会制度，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例会。落实《广西壮族自治

区督学管理办法》，完成第五届市政府督学换届。

二、组织开展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

继续组织开展对县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督促市

直各部门、县（市、区）、开发区完成 2020 年度履行教育职责

评价反馈问题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做好 2021 年市、县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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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

三、积极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组织市、县（市、区）全面总结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工作经验。督促指导市、县（市、区）根据规划制定实施工

作方案。开展对部分县（市、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专项调研，组织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先进地区考察学

习及培训，督促和指导 1 个以上的县（市、区）启动县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四、继续推进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

督促指导市、县（市、区）根据规划制定实施工作方案。

对青秀区、良庆区开展自治区督导评估意见反馈整改工作的督

查与指导。指导良庆区申报国家评估认定，督促良庆区顺利通

过国家评估认定。力促青秀区尽快完成整改，尽早申报国家评

估认定。组织开展对部分县（市、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

评估工作调研，努力推动 1 个以上的县（市、区）申报自治区

督导评估。指导全市其余县（市、区）开展县级自评工作。

五、继续加强对中小学幼儿园办学（园）行为的督导

继续开展中小学校常规管理评估、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

估、市级示范幼儿园复查及验收评估工作。开展幼儿园保育教

育质量评估、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和中小学校幼儿园校

（园）长任期结束综合督导评估试点工作。制定视导员制度。

建立市管高校督学责任区。继续开展教育督导科学研究。

六、组织实施全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组织全市各县（市、区）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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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指导西乡塘区、武鸣区、上林县、横州市等 4 个样本县（市、

区）的参测工作。加强监测结果分析和运用，牵头研究制定 2020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市级整改工作方案，对整改工作开展

督查与指导。力争推动 1 个以上的县（市、区）申报自治区监

测结果运用实验区。

七、针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和重点工作开展专项督导

组织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双减”工作、控辍保学、教

师工资待遇保障工作专项督导，组织各级督学开展经常督导。

组织开展县（市、区）教研员配备情况的专项督导。制定评估

标准，组织开展中小学幼儿园集团化办学督导评估。对中小学

（幼儿园）校园安全、疫情防控、学生欺凌、防范学生溺水、

教育乱收费、消除普通高中学校大班额、体育、美育、劳动教

育、新高考改革和规范民办义务教育等热点难点问题和其他教

育重点工作开展专项督导，对重大教育突发事项及时开展督导。

八、强化教育督导问责

落实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督导问责实施细则》，建

立完善我市教育督导问责工作机制，加强教育督导结果公开，

促进教育督导“长牙齿”。

九、加强教育督导信息化建设

进一步优化督导工作方式方法，完善市级督导评估系统及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手段，

减轻基层负担，提升工作效率。


